附件一：

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设立申请书（范本）
   XX   律师事务所关于设立北京代表处的申请书
第一部分  申  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律师事务所（中文名称和外文名称）根据《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特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设立常驻代表机构。

我们在此声明：

（一）本所系在 ×× 国合法成立并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本所律师拥有在 ×× 国（地区）合法执业的资格。

（二）本所没有因违反所在地区律师法律法规、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受到处罚。

（三）本所拟派驻代表机构的代表在执业资格取得国具有合法执业的资格。上述人员不存在下述事项：

1．依据法律曾被判处相当于监禁以上刑罚；

2．依据法律受到停止律师执业资格或以上处分未满三年；

3．依据法律被确定为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或破产人，尚未恢复权利。

（四）本申请书及其附件所提供的信息、文件和材料在申请提交时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本申请书及其附件的中文译文与原文是一致的。自本申请提交之日至获得批准前，如果上述信息、文件和材料发生变化，我们将及时予以披露。

（五）代表本所在本申请书及其附件上签字的人员已经获得本所的授权。

我们在此承诺：本申请获得批准后

（一）本所将对代表机构和派驻代表的法律服务活动承担全部民事责任；

（二）本所代表机构和派驻代表将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

（三）本所将为代表机构和派驻代表购买符合要求的律师执业责任保险。

第二部分  申请人情况

一、总部名称（原文和中文译名）

二、总部地址和通讯方法（地址需翻译为中文，下同）

三、主要负责人姓名、职务、通讯方法

四、本申请联系人姓名、职务、通讯方法

五、组织形式及其法律性质、所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形式

六、律师人数、合伙人（股东）人数、雇员人数

七、在本国或外国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情况

八、开业时间和历史、业务领域、主要业绩

九、近年来主要的法律业务和客户

十、与中国有关的法律业务和客户

十一、购买律师执业责任保险的金额和范围

十二、其它情况

第三部分  申请设立的代表机构情况

    一、代表机构名称（原文和中文译名）

    二、代表机构驻在期限

三、代表机构的业务范围

四、可行性分析和发展计划

    五、派驻代表的主要情况、拟任职务、期限和授权范围

    六、其它情况

申请人：（总部名称）
授权签署人：（总部人员）
申请日期：

  XX  律师事务所关于派驻XXX

为其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的申请书
 

第一部分  申  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XX 律师事务所（中文名称和外文名称）根据《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和《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特申请派驻  XX  担任本所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代表。

我们在此声明：

（一）本所系在  XX  国合法成立并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本所律师拥有在 XX  国（地区）【两个（含）以上的应如实具明】合法执业的资格。

（二） XX  是 XX  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已在 XX 国（地区）取得律师资格，在 XX  国（地区）取得合法执业资格，符合《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规定的条件【两个（含）以上的应如实具明】。

（三）  XX 不存在下述事项：

1．依据法律受到过刑事处罚；

2．因违反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受到过处罚；

3．依据法律被确定为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或破产人，且尚未恢复权利。

（四）本申请书及其附件所提供的信息、文件和材料在申请提交时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本申请书及其所附中文译文与原文是一致的。自本申请提交之日至获得批准前，如果上述信息、文件和材料发生变化，我们将及时予以披露。

（五）代表本所在本申请书及附件上签字的人员已经获得本所正式合法的授权。

我们在此承诺：本申请获得批准后

（一）本所将对派驻代表在中国境内从事的的法律服务活动承担全部民事责任；

（二）本所将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派驻代表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三）本所将为派驻代表持续购买符合要求的律师执业风险保险。

 申请人情况

一、总部名称（外文和中文译名）

二、总部地址和通讯方法（电话、传真、网址）

三、总部主要负责人姓名、职务、通讯方法

四、本申请国内联系人姓名、职务、通讯方法
第三部分  授  权
一、派驻代表姓名（外文和中文译名）

二、拟任职务和期限

三、授权范围

第四部分  派驻代表情况
一、基本情况
	姓名（原文和中文译文）
	

	性别
	

	出生时间、地点
	XX年XX月XX日于

	国籍
	

	护照号码
	【港澳台人员提供通行证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获得律师资格的国家、地区和时间
	【两个（含）以上的应全部列明】

示例：美国XX州，XX年XX月XX日；

澳大利亚XX州，XX年XX月XX日

	获准执业的国家、地区和时间
	【同上】

示例：美国XX州，XX年XX月XX日；

澳大利亚XX州，XX年XX月XX日

	参加的律师协会和加入时间
	【同上】

示例：美国XX州律师协会，XX年XX月XX日；

香港律师会，XX年XX月XX日

	其他
	


二、教育经历（自大学起，时间具体到月）
	起止日期
	学校
	学历/学位

	   年月—年月
	 
	 

	
	
	

	
	
	


三、工作经历（须填写全部工作经历，时间具体到月）
	起止时期
	机构名称
	职务

	     年月—年月
	 
	 

	
	
	

	
	
	


四、其他信息

申请人：（总部名称）
授权签署人姓名及职务：（总部人员）
拟派驻代表签名：
申请日期：
附件二：

开业登记手续告知书

（新设必读）

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设立申请人应当在领取执业许可证后三十日内，按照规定办理开业登记，内容如下：

一、刻制印章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公章、财务专用章和发票专用章为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必备印章，其它印章如合同专用章、业务专用章等为选刻印章。

二、财务登记备案

[image: image1.jpg]


办理部门：市司法局律师工作处（网上办理）。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北京市律师事务所财务信息平台”公众号，完成注册后登陆系统网址（http://bjls.youerp.cn）完成财务登记及财务人员备案，并打印回执，凭备案回执到市律师协会进行“北京一证通数字证书”系统绑定。联系电话：13901124988。

三、办理“北京一证通数字证书”

需携带的材料及办理地点等事宜可登陆“北京法人一证通平台”栏目(http://yzt.beijing.gov.cn/)，了解相关信息。

四、绑定“北京一证通数字证书”

请先按上一步自行办理“北京一证通数字证书”后再到市律师协会进行“律师管理系统”和“行政审批系统”绑定。办理“绑定”需携带的材料及办理地点等事宜可登陆“首都律师网”办事指南（https://www.beijinglawyers.org.cn/cac/1423120498154.htm）了解相关信息。

五、办理税务登记

办理部门：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税务登记部门。

六、办理银行开户

在银行以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名义开设集体户，妥善保管银行出具的进账凭证。

